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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海上人命安全、海上航行安全、航空安全和航班正常运行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无线电规则》包含适用于水上和航空业务的广泛规定，而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则维护着与这些领域相关的行业具体公约、标准、程序、手册和相关框架。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各国主管部门在制定或实施关于水上、航空及相关无线电通信系统的国家授权和监管安排时，必须在多个国际框架下开展工作。
沙特阿拉伯此前在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会议上强调（见RAG/14号文件），各国主管部门在向水上和航空业务及其辅助业务（如无线电导航、无线电测定和气象用途）的电台有效授权频率/信道，同时确保符合国际电联、IMO、ICAO和其他有相应权限的相关实体制定的适用国际条约、规则、程序和标准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RAG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回顾了早些时候就ITU-R、IMO和ICAO之间的合作进行的讨论，并指出，第5研究组和5B工作组尚未收到有关该事项的文稿。随后，RAG建议无线电通信局（BR）继续研究促进与ICAO和IMO合作的各种方式方法，以有效解决RAG/14号文件中提出的关切。RAG还指出，可通过多种途径（包括第5研究组和5B工作组开展的工作）制定综合行动方针，例如导则或手册，并鼓励相关成员就此事项直接向5B工作组提交文稿（见CA/277号文件）。
鉴于上述结果，沙特阿拉伯向5B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文稿（见5B/354号文件），建议就制定联合导则或手册的可能性向IMO和ICAO发出联络声明。5B-2和5B-3工作组审议了该文稿。虽然两个工作组认可国际电联、IMO和ICAO之间持续协调的重要性，但对拟议工作的范围、实际目标、涉及的相关系统和频段、预期工作量、应包含的关键要素以及确定牵头方和参与方等问题表示关切。同时还指出，协调机制已经存在，包括在必要时与ICAO进行联络协调，以及IMO/国际电联水上无线电通信事务联合专家组。因此，两个工作组均决定将该文稿记录在案，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2	主管部门面临的挑战
各国电信监管机构在协调一致地应用国际电联、IMO和ICAO的相关框架方面仍面临实际挑战，特别是在水上、航空及辅助无线电通信系统（如无线电导航、无线电测定、气象用途等）方面。
首先，国家层面的职责通常由多个主管机构承担，包括电信监管机构、民航局、海事局、交通部、气象部门、国防机构及其他有相应权限的机构。这种机构职能分散化可能导致难以设计和实施连贯一致的端到端授权流程。
其次，电信监管机构未必总是对IMO和ICAO内维护的相关操作、程序和文件框架有充分的了解或认识，而行业主管部门也未必总是充分了解《无线电规则》及ITU-R相关文件在频谱管理和无线电通信监管方面的影响。这种跨领域知识差距可能导致国家授权流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本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第三，对于具体的电台、系统、装置、业务或用例，主管部门可能难以确定哪些国际文书适用，应咨询哪个主管机构，以及在实践中应如何处理电信监管与海事或航空部门要求之间的联系。
第四，即使国家授权在技术上符合《无线电规则》的频谱规定，但仍可能未充分反映相关水上或航空操作框架，从而可能导致授权条件不完善、各国做法不一致、运营商和制造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本可避免的复杂性，或错失防止有害干扰和促进高效协调的机会。
第五，这一挑战不仅涉及核心的水上和航空通信，还延伸至与其相关的辅助用途，包括无线电导航、无线电测定、监视和气象应用，在这些领域，主管部门可能需要考虑更广泛的相互关联的要求和做法。
第六，尽管这三个组织已拥有包括行业专用手册和指南在内的实用材料，但仍缺乏专门用于帮助各国电信监管机构了解国家授权实践中国际电联、IMO和ICAO相关框架之间的联系的相互参照的实用辅助材料。这仍是各国主管部门面临的一个实际的实施差距。
3	提案
忆及国际电信联盟《公约》第11A条第160F PP-98款的规定，该条款强调了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在促进相关国际组织之间合作方面的作用，并考虑到RAG和5B工作组内的讨论情况，沙特阿拉伯指出，确保支持水上和航空无线电通信系统安全高效运行的规则和操作框架得到协调一致的应用至关重要。
沙特阿拉伯认识到各国主管部门在应用国际电联、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制定的相关文书和材料时可能会面临实际挑战，因此认为，采取务实协调的方法有助于各国电信监管机构更有效地运用这些框架。
在此背景下，沙特阿拉伯提议，无线电通信顾问组建议无线电通信局（BR）主任，酌情利用现有合作机制，与IMO和ICAO联络，以确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从而支持各国主管部门协调一致地实施国际电联、IMO和ICAO关于水上、航空及辅助无线电通信系统（包括无线电导航、无线电测定、监视和气象应用）的相关框架。
无线电通信局在RAG的指导下并与ITU-R相关研究组协商后开展的此类工作可包括确定各主管部门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探索可能的援助形式。这些形式可酌情包括：
–	制定国际电联、IMO和ICAO相关文书和材料的参考对照；
–	提供关于电信监管机构与海事和航空主管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及联系的实用信息；
–	编制指导性文件、核对清单或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	建立由无线电通信局维护的信息门户网站，汇集相关参考资料和实用实施资源。
这种做法可保持任何最终输出成果采用的形式的灵活性，避免预判是否需要具体的可交付成果（如手册），使无线电通信局能够考虑到此前就范围、安排、工作重复和工作量等问题表达的关切。
因此，沙特阿拉伯提议无线电通信顾问组：
1)	建议无线电通信局主任酌情利用现有合作机制，与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联络，以确定可协助各国电信监管机构协调一致地应用国际电联、IMO和ICAO相关框架的切实措施；
2)	请无线电通信局主任与ITU-R相关研究组协商，确定各主管部门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为应对这些挑战可提供的援助形式；以及
3)	请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向无线电通信顾问组下次会议报告此类联络和协商的结果，包括可能的协助工具以及任何建议的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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